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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

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分红年度：2025年度；

2、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固定；

3、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7日；除权除息日：2026年6月18日；

4、A股除权前总股本：811,875,780股，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数量7,556,700股，除回购股份外

不存在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

5、每10股派息（含税）：3.00元；现金分红总额：241,295,724.00元；

6、除权后总股本：811,875,780 股；

7、按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计算的每 10股派息（含税）：

2.972076元，每股派息（含税）：0.2972076元；

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本次

实施的2025年末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11,875,78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股份

7,556,700股后的股本804,319,080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3.0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241,295,724.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9、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41,295,724.00元=804,
319,080股×0.30元/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现金分红实施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297207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2972076元/股=241,295,724.00元÷811,875,780股，根据相关要求保留到小

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综上，本次2025年末分红派息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972076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的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

毕，公司本次2025年末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具体如下：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11,875,78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股份（截至董事会审议本方案之

日，公司回购专户所持股份为 6,356,700股）后的股本 805,519,0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3.0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241,655,724.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

购等情形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每股分

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2、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因公司实施股份回购1,200,000股，

回购专用账户所持股份增加至7,556,700股，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实际参与分配的

股本总额变更为 804,319,080股（公司现有总股本 811,875,78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股份 7,
556,700股）。公司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

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红总额进行调整，本次实际实施的现金分红总额为241,295,724.00元（含税）。

公司股份回购进展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本次实施的2025年末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11,875,78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所持7,556,700股后的股本804,319,080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0.6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30元；持股超过 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2、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

司回购证券账户中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股

7,556,700股，利润分配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811,875,78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所持7,556,700
股后的804,319,080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

五、分红派息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8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743
08*****373

股东名称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9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1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41,295,724.00元=804,319,
080股×0.30元/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现金分红实施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本

次分红派息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297207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

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2972076元/股=241,295,724.00元÷811,875,780股，根据相关要求保留到小数

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综上，本次2025年末分红派息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972076元/股。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邝小姐

3、咨询电话：0757-25336206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88550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9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582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1,
755万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13.72元。截至2020年8月26日，公司共

募集资金人民币1,995,786,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51,750,132.76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1,844,035,867.24元。

截至2020年8月26日，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且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5366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及子公司依照有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14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建设蒲城海泰封装用光敏聚酰亚胺材料产业化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剩余募集资金7,500万元建设蒲城海泰封装用光敏聚酰亚胺材料产业

化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剩余募集资

金投资建设蒲城海泰封装用光敏聚酰亚胺材料产业化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及实施本项目的全资子公司陕西蒲城海泰新材料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蒲城海泰”）于2026年6月10日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沣东支行、保荐机构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

理，用于建设本项目的募集资金将在专户开立后由原募集资金存储专户转至新开立专户。上述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本次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陕西蒲城海泰新材料产

业有限责任公司

募投项目
蒲城海泰封装用光敏聚
酰亚胺材料产业化项目

开户银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沣东支行

银行账户

870602029012936342

余额（元）

0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蒲城海泰与募集资金的存放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

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陕西蒲城海泰新材料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与“甲方一”合称“甲方”)
乙方：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沣东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870602029012936342，截至

2026年5月22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蒲城海泰封装用光敏聚酰亚胺材料产业

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专户为不可提现账户，不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

银行的转账功能，监管期间不得销户。专户预留印鉴增加甲方一法人私章，所有募集资金的划出必须

经甲方一同意。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 月 /日，期限 / 个月。甲方二

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

丙方。甲方二存单不得质押。

2、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

甲方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

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

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相君、衡硕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5、甲方需要使用资金时，应提前1个工作日向乙方发出书面划款申请，并同时提交与该支付/使用

有关的用款凭证。甲方应对其提供的申请、相关凭证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并对该

等资料存在的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全部责任。乙方在进行表面一致形式审核时，即

视为履行募集资金监管职责。

乙方不得自行提取、划转、处置或者允许他人提取、划转、处置监管账户中的资金。

在监管账户有效期内，乙方有权按照银行服务收费标准向甲方收取银行结算、划款等手续费，乙

方结算、划款等手续费扣收而无需甲方划款指令。若账户资金不足以支付划款指令及划款手续费的，

乙方有权拒绝划款并通知甲方，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由甲方承担。

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二单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甲方一、甲方二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律法规，不参与涉嫌洗钱、恐怖融资、扩散融

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主动配合乙方客户身份识别与尽职调查，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客户资料，遵守乙

方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相关管理规定。对具备合理理由怀疑涉嫌洗钱、恐怖融资的客户，乙方将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规定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11、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2、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人签

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1日

（上接XXX版）

交易对手全名

交易对手一

交易对手二

交易对手三

交易对手四

交易对手五

交易对手六

交易对手七

交易对手八

交易对手九

交易对手十

合计

成立时间

2019/6/4

2023/3/9

2023/8/17

2020/6/1

2024/11/1

2018/9/11

2022/5/5

2024/12/26

2017/12/4

2017/12/4

注册资本（万
元）

100

100

100

100

100

200

200

50

100

500

推广服务内容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准入事务、

基层医疗开发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准入事务、

基层医疗开发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准入事务、

基层医疗开发
商业渠道维护、临床终端维护、基
层医疗维护、协助三级医院准入事

务、协助二级医院准入事务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准入事务、

基层医疗开发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准入事务、

基层医疗开发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准入事务、

基层医疗开发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准入事务、

基层医疗开发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准入事务、

基层医疗开发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维护
服务、基层医疗维护服务、药店终
端维护服务、商业合作开户、协助
二级、二级以下、三级医院准入事
务、基层医疗开发事务、药店终端
客户开发、商业公司进销存数据收
集、商业公司流向数据收集、医院
库存数据收集、基层医疗用药数据

收集

对应产品情况

心脑宁胶囊

心脑宁胶囊

心脑宁胶囊

心脑宁胶囊、玻
璃酸钠注射液

心脑宁胶囊

心脑宁胶囊

心脑宁胶囊

心脑宁胶囊、参
芎葡萄糖注射

液

心脑宁胶囊

来曲唑片、注射
用克林霉素磷
酸酯、注射用单
磷酸阿糖腺苷、
注射用培美曲
塞二钠、注射用
奥沙利铂、注射
用奥美拉唑钠、
注射用异环磷
酰胺、注射用更
昔洛韦、注射用
氯诺昔康、注射
用泮托拉唑钠、
注射用盐酸吉
西他滨、注射用
盐酸地尔硫卓、
注射用磷酸氟
达拉滨、盐酸伊
立替康注射液、

伏立康唑片

市场推广服务费
金额

（万元）

383.13

362.74

357.66

315.85

311.22

306.91

297.56

280.50

271.06

247.19

3,133.82

是 否 存 在
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3）结合销售模式、业务宣传开展方式，说明业务宣传费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列示前五名业务宣
传费支付对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业务宣传内容，金额，与你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高管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一、本期业务宣传费204.5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7.87%，主要系公司营销策略调整。
二、前五名业务宣传费支付情况：

交易对手全名

交易对手一
交易对手二
交易对手三
交易对手四
交易对手五

合计

成立时间

2018/9/11
2023/7/7
2023/3/9
2018/9/12
2020/9/9

注册资本（万元）

200
100
100
200
100

业务宣传内容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业务宣传费金
额

（万元）
33.57
30.45
26.01
25.80
24.54
140.37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否
否
否
否
否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5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对于销售费用薪酬变动较大的子公司，取得2025年每月工资表，劳动合同、个税或者社保缴纳

记录；
2.了解公司广告宣传及市场推广重点服务商的合作背景、合作内容；
3.查阅主要服务商官网、年报、注册信息等公开资料；
4.检查公司与相关服务商的协议、发票、款项支付凭证及服务成果等资料，将付款记录与协议约

定、发票进行核对；
5.通过“天眼查”“企查查”核查服务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的关

联关系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1.销售费用中薪资福利费变动的原因与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一致，变动具有合理性；
2.未发现2025年前十名市场推广服务费支付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

董监高存在关联方关系；
3.未发现前五名业务宣传服务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

方关系；
4.景峰医药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推广费、业务宣传费真实、完整，本期公司业务宣传费下降具有合

理性。
问题13、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的相关问题。
（1）说明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具体构成、性质及减少原因，处置的资产具体内容及交易对手方，说明

处置资产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公司回复：
一、其他非流动资产构成及性质

项目

预付设备款
权益工具投

资
合计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10,285,620.22

10,285,620.22

减值准备
135,000.00

135,000.00

账面价值
10,150,620.22

10,150,620.22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6,142,136.15

181,750,291.58

187,892,427.73

减值准备
135,000.00

13,587,692.78

13,722,692.78

账面价值
6,007,136.15

168,162,598.80

174,169,734.95

二、减少的原因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权益工具投资核算的是大连德泽及其原子公司大连金港的股权。2023年

12月7日，大连德泽进入清算程序后公司丧失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大连德泽出表
日合并层面按照持股比例持续计量的账面净资产份额和商誉一并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中核算，账面
价值为18,175.03万元，并于2024年度计提1,358.77万元减值准备。2025年3月，大连德泽通过清算拍
卖形式处置持有的大连金港100%的股权、大连德泽名下的无形资产、大连德泽厂区内固定资产、生产
用原材料等。大连德泽名下的无形资产、大连德泽厂区内固定资产、生产用原材料等与大连德泽生产
经营相关的资产，大连德泽后又收回，价格与拍卖价格一致。2025年9月经全体股东决议，大连德泽
经营期限变更为无固定期限，继续存续经营。小股东申请撤回对大连德泽的强制清算申请，清算组已
将全部管理权移交公司，公司恢复对大连德泽的控制权，因此本期将大连德泽重新纳入合并范围，合
并层面对大连德泽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由其他非流动资产调整至长期股权投资，并在合并报表层面
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合并抵销。大连德泽原持有的大连金港 100%股权，按照资产出售进行会计处
理。上述处理后，期末合并报表层面其他非流动资产的权益工具投资明细余额为零。

三、处置的资产
2025年3月18日，金州法院出具（2023）辽0213强清2号裁定书，确认《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清

算方案》。大连德泽资产已上网进入清算拍卖，主要标的资产包括大连德泽持有的大连金港100%的
股权、大连德泽名下的无形资产、大连德泽厂区内固定资产、生产用原材料等整体打包，起拍价为312,
857,118.65元，其中大连金港股权价值为301,171,054.65元。大连德泽名下的无形资产、大连德泽厂区
内固定资产、生产用原材料等与大连德泽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大连德泽后又收回，价格与拍卖价格
一致，因此，公司实际处置资产为大连金港股权。

四、交易对手方
大连德泽处置大连金港的股权的交易对手方为常德景泽，常德景泽为景峰医药的联营企业，涉及

关联交易。
常德景泽由景峰医药子公司常德景诚出资设立。2025年5月，石药控股、德源招商、上海石药国

方先导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向常德景诚子公司常德景泽增资，增资后常德景诚持
股比例变更为10%，公司派驻1名董事，总经理由常德景诚委派，公司对常德景泽有重大影响，为公司
联营企业。

五、定价公允性
本次资产处置为公开拍卖，拍卖资产经大连德泽管理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于2024年2月29日出具致同专字（2024）第210C001233号审计报
告；拍卖价格为大连德泽管理人聘请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
14日、2024年3月28日分别出具了众华评报字（2024）第19号《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拟核实
大连德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众华评报字（2024）第22号《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
强制清算清算行为涉及的相关资产清算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行为涉及的相关资产
清算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23年11月24日，金港公司净资产值（即德泽长投股权市场价值）为
301,171,054.65元。大连金港的拍卖起拍价参考上述评估价值。根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
于子公司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破产评估事项的法律意见》，拍卖起拍价使用基准日2023年11月24
日评估价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2）说明处置其他非流动资产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及确认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公司回复：
一、处置其他非流动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处置大连金港收到的现金-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金

港账面价值。
二、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金港账面价值的计算
2023年11月30日，由于大连德泽进入清算程序后公司丧失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

司将大连德泽和大连金港的股权转入其他非流动核算，核算金额为2023年11月30日大连德泽和大
连金港合并报表的账面净资产加商誉。将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大连德泽和大连金港股权价值进行拆
分，拆分过程如下：

（1）大连德泽不再纳入合并报表时点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账面净资产情况
2023年11月30日权益情况

所有者权益合计
长期股权投资

1.68亿中的划分

大连德泽（元）
306,362,514.19
134,162,499.36
172,200,014.83

大连金港（小合并）（元）
137,001,419.91

130,314,348.51

合并数据（元）
302,514,363.34

302,514,363.34

2023年11月30日，大连德泽账面长期股权投资－大连金港股权134,162,499.36元，大连德泽出表
时剔除大连金港股权的净资产 172,200,014.83（306,362,514.19-134,162,499.36）元，大连金港净资产
130,314,348.51（302,514,363.34-172,200,014.83）元。

（2）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金港账面价值
上海景峰对大连德泽投资比例为49.2%。按照大连德泽出表时剔除大连金港股权的净资产后的

49.2%作为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德泽账面价值，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净值与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
德泽账面价值差额为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金港账面价值。测算过程如下：

序号
①
②
③

④=①*49.2%
⑤=③-④

项目
大连德泽剔除大连金港股权后账面净资产

大连金港（小合并）分摊金额
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净值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德泽账面价值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金港账面价值

金额（元）
172,200,014.83
130,314,348.51
168,162,598.80
84,725,265.82
83,437,332.98

三、处置大连金港收到的现金
根据2025年9月的《股东会决议》，大连德泽向全体股东分配清算账款2.95亿，上海景峰分得149,

242,964.00元，其中处置大连金港分得的现金流为124,635,487.27元。计算过程如下：
序号
①
②
③

④=①-②-③
⑤=④*0.25
⑥=④-⑤

⑦=①-③-⑤
⑧=⑦*49.2%

项目
处置大连金港评估价值
大连德泽单体长投价值

拍卖清算费用
处置投资收益

处置对应的企业所得税（根据处置损益测算）
处置净损益

单体处置现金净流入
其中，归属于上海景峰部分

金额（元）
301,171,054.65
134,162,499.36
8,137,735.39

158,870,819.90
39,717,704.98
119,153,114.93
253,315,614.29
124,635,487.27

处置其他非流动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处置大连金港收到的现金-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金港账
面价值=124,635,487.27-83,437,332.98=41,198,154.29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条对于以常规方式购买或出售金融
资产的，企业应当在交易日确认将收到的资产和为此将承担的负债，或者在交易日终止确认已出售的
资产，同时确认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应向买方收取的应收款项。2025年5月，大连金港股权已通过网
络竞拍方式进行出售，应当终止确认已出售的资产，同时确认处置利得或损失。公司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认为处置其他非流动资产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及确认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5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 获取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的明细账、期初及期末余额明细表，核对预付设备款、权益工具投

资的账面余额、减值准备及账面价值数据，确认其构成及金额准确性；
2． 查阅与预付设备款相关的采购合同、付款凭证，核实款项的性质、用途及减值准备计提依据，

并对大额预付设备款进行函证；查阅权益工具投资的相关协议、入账凭证，了解其初始确认逻辑；
3． 获取大连德泽进入清算以及终止清算并恢复控制权的相关文件，包括法院清算裁定书、股东

会决议、清算组管理权移交证明等，核实公司丧失及恢复控制权的时间节点、事件真实性；
4． 查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会计处理记录，复核将大连德泽相关净资产及商誉转入其他

非流动资产、后续重新纳入合并范围的账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5． 获取资产处置的拍卖公告、成交确认书，确认处置资产的具体内容、交易对手方信息；查阅公

司关联方清单、常德景泽的股权架构文件、董事会委派文件，核实交易对手方的关联方属性；
6． 获取大连德泽管理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公司出具的两份资产评估

报告，以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核查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评估结果的公允性，法律意见对评估价值合法性的论证充分性；

7． 对比拍卖起拍价、成交价与评估价值的差异，分析定价是否遵循公开拍卖的市场规则，判断
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8． 获取2023年11月30日大连德泽、大连金港的合并报表、单体报表及相关权益数据，复核公司
对大连德泽合并净资产拆分出大连金港股权价值及大连德泽股权价值的计算过程，验证拆分逻辑的
合理性；

9． 复核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净值拆分的计算过程，包括按持股比例计算大连德泽账面价值、倒
推大连金港账面价值的公式及数据准确性，核对合并抵消未实现利润的计算依据；

10． 获取大连德泽股东会分配清算账款的决议、公司收款凭证，核实上海景峰分得的清算账款
金额，验证处置大连金港对应现金流的计算过程；

11． 复核处置投资收益的计算公式，对比处置收到的现金与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连金港账面价
值的差额，验证投资收益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12． 对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投资收益确认的相关
规定，核查公司对其他非流动资产处置的会计处理、投资收益确认的方法和时点是否符合准则要求。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1． 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具体构成、性质及减少原因与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一致，处置其他非流

动资产中的大连金港股权属于关联交易，交易定价公允；
2． 处置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大连金港股权投资收益的计算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问题14、关于诉讼的相关问题。
请你公司全面自查当前所涉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涉及标的及金额、案件当事人基本情况、判决

结果、执行情况、当前进展以及相应会计处理、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并说明报告期末预计负债计提
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公司回复：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存在100万以上金额的未决诉讼事项共计8起，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申请人

上海景峰

上海靖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李启江

叶红光

武义慧君

大连金港

苏州深美设计
营造有限公司

南京医药泰州
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

上海宝济

景峰医药、上
海景峰

景峰医药

景峰医药

上海景峰、大
连金港、大连

德泽

大连德泽

上海景峰、景
峰医药

贵 州 景 峰/上
海景峰

案由

返还原物、财
产损失赔偿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劳动合同纠纷

劳动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一般取回权纠
纷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万
元）

1,038.81

3,218.04

166.21

101.59

涉案金额尚
无法确定

3,019.18

1,833.82

547.55

立案时间

2024年3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2月

2025年5月

2025年7月

2026年3月

2026年1月

诉 讼（ 仲
裁）进展

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

法院一审

法院一审

法院一审

一审判决

已立案

法院一审

会计处理

\

应付账款挂工程款及利
息共计2,967.24万元，其
中截至2025年末计提利

息615.27万元
已计提 55.71 万元应付

职工薪酬
已计提 32.25 万元应付

职工薪酬

\

\

上海景峰已支付 2,370
万元，由于与深美设计
就工程量存在纠纷，公
司判断需要向深美设计
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可
能性较低，故 2025 年度
报表针对最新的诉讼请

求不作处理。

\

信披情况

公 告 编 号 ：
2024- 098、

2026-037

公 告 编 号 ：
2025- 005、

2026-030

公 告 编 号 ：
2025-012

公 告 编 号 ：
2025-012

公 告 编 号 ：
2025-051

公 告 编 号 ：
2026-010

公 告 编 号 ：
2026-037

公 告 编 号 ：
2026-006

上表所列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结果、执行情况、当期进展及会计处理情况等，具体如下：
1、申请人上海景峰与被申请人上海宝济的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双方拟交易生产设备，在罗新路50号土地交易以及第一批设备顺利交易后，上海宝济

拒绝继续购买剩余设备，长期占有未交易设备并拒不归还。
诉讼请求：要求上海宝济按照评估价赔偿上海景峰损失，并承担资金利息。
案件进展：已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未开庭。
执行情况：未终审，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由于诉讼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未确认潜在可能收回的上海宝济对上海景峰的赔偿损

失和资金利息。
2、申请人上海靖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景峰医药、上海景峰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
案件详情：依照三方签署的《三方协议书》，待案涉工程竣工后，上海景峰应以5,160万元的总价向

上海靖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且因上海景峰未回购罗新路50号土地，上海宝济应以评估
价向上海景峰购买案涉工程，并在评估价内优先向上海靖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上海景峰未支付
的工程款。

诉讼请求：被告景峰医药支付原告剩余工程款人民币2,789.28万元；被告景峰医药支付原告利息
3,388,975.2元（以2,789.28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为标准，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被告上海宝济对被告景峰医药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原告对上海市宝山区罗新路50号
产业化中心建设及高端制剂生产线建设项目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件进展：二审已判决维持一审，三方协商履行方式中。
执行情况：三方协商解决中，未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上海景峰根据二审判决确认未入账工程款 813.18万元，会计处理为调增在建工程

813.18万元，调增应付账款813.18万元；确认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利息615.27万元，会
计处理为调增财务费用615.27万元，调增应付账款615.27万元。

3、申请人李启江与被申请人景峰医药劳动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申请人曾为公司员工，于2024年11月以公司未按约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劳动仲

裁机构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诉讼请求：支付劳动报酬1,380,476.20元、未休年假工资231,506.68元及垫付差旅费50,107.10元。
案件进展：仲裁裁决公司支付其2024年7月-10月工资240,882.73元、2023—2024年未休年休假

工资61,808.42元、差旅费30,833.03元。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已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处于常德法院一
审阶段。

执行情况：法院一审阶段，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根据预计可能要支付的职工薪酬金额，确认管理费用 55.71万元，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55.71万元。
4、申请人叶红光与被申请人景峰医药劳动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申请人曾为公司员工，于2024年11月以公司未按约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劳动仲

裁机构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诉讼请求：支付劳动报酬789,166.67元、未休年假工资201,553.78元及垫付差旅费25,185.52元。
案件进展：仲裁裁决公司支付其2024年7月-10月工资174,382.36元、2023—2024年未休年休假

工资89,512.12元、差旅费25,185.12元。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已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处于常德法院一
审阶段。

执行情况：法院一审阶段，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根据预计可能要支付的职工薪酬金额，确认管理费用 32.25万元，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32.25万元。
5、申请人武义慧君与被申请人上海景峰、大连金港、大连德泽之间的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原告武义慧君以2019年各方签署的《和解备忘录》《股东会决议》为依据，主张依法享
有血康口服液、精苓口服液两款药品上市批文及相关研发成果的对应权属。原告诉请判令大连金港、
大连德泽、上海景峰三家被告，立即停止上述两款药品的生产、销售行为，并配合将对应药品上市许可
注册批件转让至原告指定的具备资质第三方，同时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该案源于股东历史权
属约定纠纷，由于前期大连德泽处于强制清算阶段，因被告方未按过往约定完成药品权属变更，原告
提起本次诉讼。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生产、销售血康口服液、精苓口服液产品；将上述两产品的上市许可注册
批件转让给原告指定的符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资格的第三方。

案件进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标准
的通知》，大连市辖区内标的额100万以下的知识产权案件，由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本案
金州区法院没有管辖权，已依法移交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大连德泽、大连金港以武义慧君恶意
诉讼、其主张完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等为由向法院提交书面函件，请求法院驳回其诉求。

执行情况：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目前暂未进行会计处理。
6、申请人大连德泽与被申请人大连金港的一般取回权纠纷案
案件详情：大连德泽在强制清算期间，以历史股东分红债权为由，于2025年5月27日从全资子公

司大连金港账户扣划3,000万元银行存款。大连金港（现股权已由第三方竞拍取得）不认可以上分红
债权的合法性，认为对方无合法依据私自扣划资金，构成侵权，遂提起诉讼维权。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大连德泽返还私自扣划的3,000万元银行存款，并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及
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

案件进展：本案一审经金州法院审理，判决支持大连金港核心诉求，判令大连德泽返还3,000万元
款项。大连德泽对一审部分细节存疑，目前已不服一审判决、正式发起二审上诉，持续推进案件维
权。本案件属于大连德泽重新纳入合并报表前的诉讼事项，2025年度，大连德泽已与大连金港签订和
解协议，如金州法院支持大连金港诉讼请求，并判决大连德泽向大连金港返还分红款项的，则在大连
德泽按照判决返还分红款项后，大连金港同意向大连德泽股东上海景峰支付其享有的部分分红款
项。该款项的计算方式为：大连德泽返还的分红款总额乘以上海景峰在大连德泽的股权比例（以金州
法院裁定受理武义慧君对乙方的强制清算申请之时的乙方股权结构为准）。大连金港在收到此笔款
项后，应立即将其全额支付给上海景峰。

执行情况：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目前暂未进行会计处理。
7、申请人苏州深美设计营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美设计”）与被申请人上海景峰、景峰医药的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双方签订《装饰装修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合同合计总价款为2,660万元，约定深美设

计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太湖之星567装修工程”，后深美设计多次逾期施工，逾期开票，提前索要工
程款项。截至问询日，上海景峰已支付2,370万元，深美未开具发票金额达1,265万元。然深美设计起
诉时自述仅收到1,810万元。

诉讼请求：支付工程尾款 850万、违约金 242.60万、逾期利息 588.22万、律师费 153万，合计约 1,
833.82万元。

案件进展：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上海景峰实际已支付2,370万元，由于与深美设计存在工程量纠纷，公司判断需要向深

美设计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可能性较低，故2025年度财务报表针对最新的诉讼请求不作处理。
8、申请人南京医药泰州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贵州景峰、上海景峰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南京医药泰州有限公司起诉贵州景峰、上海景峰，因药品滞销要求贵州景峰退还货款

及利息，承担律师费等，上海景峰承担连带责任。
诉讼请求：支付货款5,400,000元及利息（以5,400,000元为本金自202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按LPR的1.5倍计算），支付律师代理费70,000元，支付保全费5,500元。
案件进展：一审未开庭
执行情况：一审阶段，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根据河北决策律师事务所针对该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公司与南京医药泰州有限公

司之间就案涉药品买卖形成的合同关系，在《商业购销协议》中明确排除了以“滞销”等非质量原因主
张退货的权利。南京医药泰州有限公司依据《药品购销协议》主张退货退款，缺乏事实与合同依据。
因此，公司预计支付货款及利息的可能性较低，目前暂未进行会计处理。

二、2025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5月 29日期间已决诉讼事项 100万以上金额的共计 10起，具体如
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原告/申请人

贵州注射剂
有限公司

景峰医药

武义慧君

景峰医药

北京中天华
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景峰

江苏华上市
政工程有限

公司

安徽诚祯健
康产业有限

公司

贵州胡邦翔
羽物流有限

公司

海南锦瑞制
药有限公司

被 告/被 申 请
人

中国工商银行

安泉、陈静、肖
琨、吴洁芳、阿

灼辉

公司及上海景
峰、叶湘武

安泉、肖琨、阿
灼辉

景峰医药

上海宝济

上海卷柏峰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景峰

贵州景峰

福建美信莱医
药有限公司

案由

票 据 损
害 责 任

纠纷

关 于 云
南 联 顿
的 增 资
纠纷案

股 权 转
让纠纷

缔 约 过
失 责 任

纠纷

委 托 合
同纠纷

其 他 合
同纠纷

承 揽 合
同纠纷

经 济 合
同纠纷

运 输 合
同纠纷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纠纷

涉案金额（万
元）

1,292.04

666.91 万元，
以及云南吉
长庚医药有
限公司1,319,
985股股权

5,185.28

7,698.14

128.8

140

109.58

227.92

154.64

130

立案时间

2024年11月

2024年11月

2023年7月

2025年6月

2024年12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4月

2025年6月

2025年9月

诉讼（仲裁）进展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已结案

会计处理

\

\

已执行完毕，2025年确认
利息及违约金351.9万元

\

已根据债权申报计入管
理费用并完成支付

已收到，并确认收入

已和解，根据和解协议确
认应付账款 71.04 万元，

并相应增加固定资产
确 认 预 收 账 款 167.1 万
元，其他应付款保证金50
万元，其他应付款计提逾

期利息16.46万元
本期计提2.77万元利息，
确 认 其 他 应 付 款 共

155.98万元

\

信披情况

公 告 编 号 ：
2024- 123、

2025-001

公 告 编 号 ：
2024- 131、

2025-002

公 告 编 号 ：
2023- 029、
2024- 093、
2025- 012、

2025-015

公 告 编 号 ：
2025-054

公 告 编 号 ：
2025- 012、

2025-056
公 告 编 号 ：

2025-012
公 告 编 号 ：
2025- 012、

2025-056

公 告 编 号 ：
2025-060

公 告 编 号 ：
2025-060

公 告 编 号 ：
2026-006

上表所列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结果、执行情况、当期进展及预计负债计提情况等具体如下：
1、原告贵州景峰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票据损害责任纠纷
案件详情：2018年，原告贵州景峰委托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华路支行（以下统称为“贵州工行”）
处理42张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6,891.14万元。贵州工行在托收邮寄票据过程中丢失6张票据，丢
失票据至今未能兑付，涉及金额1,002万元。

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02万元及利息290.04万元。
案件进展：已结案，法院驳回诉求。
执行情况：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由于法院驳回诉求，未确认潜在可能收回的赔偿损失和利息，并对应收票据全额计提

了减值准备。
2、原告景峰医药诉被告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关于云南联顿的增资纠纷案
案件详情：2017年，原告景峰医药与五名被告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原告向云南吉长庚医药有限

公司（原云南联顿医药有限公司）增资2.61亿元，持股60%。原告主张被告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虚构增
资、利润造假等过失行为，导致原告估值错误、多投入资本公积约7,698万元。

诉讼请求：判令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暂计76,981,413.6元（最终以重新审计结论为准）；判令
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律师费；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案件进展：本案原由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因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裁定移
送至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原告公司随后申请撤诉。

执行情况：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由于是否能胜诉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未确认潜在可能收回的赔偿。
3、原告武义慧君诉被告公司及上海景峰、叶湘武股权转让纠纷
案件详情：原告武义慧君与被告上海景峰、叶湘武、景峰医药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原告

受让被告持有的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49.20166%股权。原告依约支付定金4,500万元，并办理了相
关质押、抵押手续。后因被告未全面履行交易准备工作、未及时督促评估报告出具等违约行为，导致
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双倍返还定金、赔偿损失等。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上海景峰双倍返还原告定金9,000万元；判令被告叶湘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判令被告景峰医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原告对质押股份及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三被告
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案件进展：本案经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定被告上海景峰存在违约行为，但不构成
根本违约，判决：《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解除；被告上海景峰返还定金4,500万元并赔偿损失643万元；
被告叶湘武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对质押股份及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
审判决后，各方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执行情况：因被告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原告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
依法扣划被执行人款项，截至2025年5月15日，实际执行到位本金4,500万元、损失643万元、案件受
理费298,950元、保全费5,000元、执行费118,830元，合计51,852,780元。另计算自2024年8月19日至
2025年9月14日（391天）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每日9,000.25元计算，合计3,519,097.75元。本案
最终执行总金额为55,371,877.75元。

会计处理：已执行完毕，2025年确认利息及违约金351.91万元。
4、原告景峰医药诉被告安泉、肖琨、阿灼辉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案件详情：2017年，公司投资云南联顿公司，双方以云南联顿公司年净利润约 1,927.68万元的 8

倍，确定公司估值为1.5421亿元，并签署《增资协议》。约定原告增资2,610万元，取得60%股权；被告
增资179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并承诺2018—2020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6,380万元，否则进行补偿。协
议签署后，原告实际出资2,610万元，被告除50万元实物出资外未履行剩余出资义务。后因云南联顿
公司未达业绩承诺，原告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判决认定《增资协议》上两名原股东签名非本人所签，协
议未成立。原告认为被告存在缔约过失：一是承诺业绩的原股东签名为假，且被告未按约增资；二是
增资前考核期的净利润被虚增至少400余万元，导致公司估值被严重高估。据此，原告依据《民法典》
第500条，主张被告在订约中提供虚假信息、违背诚信，造成其至少约7,698万元的损失，要求赔偿。

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暂计人民币76,981,413.6元；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
就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案件进展：公司已撤诉。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公司已撤诉，未进行会计处理。
5、原告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景峰医药委托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3年11月16日，山东省龙口市法院出具《决定书》同意被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景

峰医药清算组担任临时管理人，后由于预重整工作需要，临时管理人通过招标的形式确定由北京中天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被申请人的评估工作，评估费用为118.8万元。

诉讼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评估费用 1,188,000元；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支出的
律师费100,000元；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案件进展：已裁决。
执行情况：已履行。
会计处理：根据债权申报计入管理费用和其他应付款128.80万。
6、原告上海景峰诉被告上海宝济其他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1年底，公司与上海宝济关系恶化，上海宝济起诉上海景峰搬离罗新路50号，上海

景峰反诉要求签订租赁合同（根据土地交易合同，上海宝济承诺2年免租），继续在罗新路办公。后在
有关单位多次组织调解下，双方于2023年4月底签署和解协议，各自撤诉，上海宝济同意上海景峰拆
除301脂质体车间、中试车间、危险品库等设备设施。协议签署后，上海宝济一直以上海景峰拆除方
案不达标，拒绝上海景峰进场拆除，导致无法推进。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交付其占有的上海市罗新路50号的厂房，并搬离其设备、设施；判令
被告立即将其工商注册地址迁出上海市罗新路50号；判令被告就其占用上海市罗新路50号的厂房向
原告赔偿经济损失，赔偿金额暂计算1,267,500元[以被告占用的15,000平方米为基数按照1.3元/平方
米/日为计算标准，自2021年10月13日（含）起计算直至被告完全搬离为止，现赔偿金暂计至2021年
12月17日]；判令被告就其占用上海市罗新路50号作为工商注册地址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暂计算为
人民币1,030,268元[按照上海宝济拟生产产品的净利润：自2021年12月1日（含）起计算至被告将工
商注册地址迁出时为止，现经济损失暂计至2021年12月17日]；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案件进展：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
执行情况：上海宝济以上海景峰拆除方案不达标为由，拒绝上海景峰进场拆除。
会计处理：已收到上海宝济支付一审判决款项167.99万元，并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7、原告江苏华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卷柏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3年4月13日，双方签订《200T/D污水处理工程商务合同》，约定华上市政承揽上海

卷柏峰的污水站项目。后该项目终止，双方就协议履行产生纠纷，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被告继续履行《200T/D污水处理工程商务合同》；被告支付尾款446,800元并支付利息

损失（以446,800元为基数，自2023年4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支付土建部分完工款 646,8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
646,800元为基数，自2023年7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案件进展：一审过程中，和解结案。
执行情况：已履行完毕。
会计处理：已和解，根据和解协议确认应付账款71.04万元，并相应增加固定资产。
8、原告安徽诚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诉被告贵州景峰经济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双方签订“解除代理协议”约定解除“参芎葡萄糖全国代理协议书”，按约定公司返还对

方预付款，因剩余2,171,000元货款未退，对方起诉。
诉讼请求：返还货款2,171,000元，支付资金占用损失108,242.08元。
案件进展：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
执行情况：已履行。
会计处理：确认预收账款167.1万元，其他应付款保证金50万元，其他应付款计提逾期利息16.46

万元。
9、原告贵州胡邦翔羽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贵州景峰运输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双方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合同”，对方负责运输我公司药品，因长期欠其运输费未付，对

方起诉。
诉讼请求：支付运输费1,532,130.6元，支付利息14,248.81元
案件进展：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
执行情况：已履行。
会计处理：本期计提2.77万元利息，确认其他应付款共155.98万元。
10、原告海南锦瑞诉被告福建美信莱医药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双方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约定我方向对方转让“卡培他滨颗粒”研发技术，合同签订

后，对方欠1,300,000元未付，多次催收未果，我方起诉。
诉讼请求：支付技术转让费1,300,000元及利息。
案件进展：已结案。
执行情况：已履行。
会计处理：截至2025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挂账8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全部收回。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5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 向公司法务部了解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诉讼情况，获取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和截至目

前未决诉讼清单，查阅未决诉讼及仲裁相关法律文书等资料，了解未决诉讼、仲裁等事项情况；
2． 查阅天眼查、企查查等公开网站中披露的法律诉讼事项，并与公司提供的未决诉讼情况进行

比对；
3． 针对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及预计损失情况，获取专业法律意见书；
4． 根据未决诉讼清单，逐一核查涉诉项目会计处理，将诉讼涉及金额与账面挂账情况进行核

对，判断入账金额是否正确，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针对公司报告期内重大诉讼，其预计负债或应付款项等计提充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ST景峰 公告编号：2026-059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将于2026年6月11日（星期

四）停牌一天，并于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交易自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景峰”变

更为“景峰医药”，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908”，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涨跌幅、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以及股票停复牌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简称：中文简称由“ST景峰”变更为“景峰医药”。
3、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908”。
4、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
5、股票停复牌安排：公司股票交易将于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停牌一天，并于2026年6月12

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

为10%。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

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同时公司2021、2022及2023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
者均为负值，且《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七）项的规定，自2024年5月6
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7）。

大信于2024年12月30日出具了《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非标事项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并于2025年4月27日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因触及《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四）项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已消除。2025年6月16日，该项其他风险警示被撤销。因公司2022、2023及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继续触及《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继续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披露的《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
他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三、公司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大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5年度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6〕第1-03104号）和《关于石

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持续经营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
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6〕第 1-03136号），确认公司审计报告涉及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已消
除。公司目前不存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七）项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满足申
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此外，经对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已不存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鉴于此，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9.8.7条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
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报的问
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6〕第11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与相关
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逐个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于2026年6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5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8）。

四、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核准情况
公司关于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根据《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于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停牌一天，并于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
开市起复牌。股票简称由“ST景峰”变更为“景峰医药”，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908”，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1日


